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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引言引言引言

在㆒九九九年九月㆓十八日的會議㆖，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，署理行政長官

指令指令指令指令《1999 年工業訓練（建造業）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（載於附件 A）應提
交主法會。

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

建造業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

2. 建造業訓練局（“建訓局”）於㆒九七五年成立為法定團體，為受僱

於建造業的㆟士提供所需訓練。根據香港法例第 317 章《工業訓練（建造業）
條例》（“本條例”）第 5 條，建訓局的主要職能，是在轄㆘的工業訓練㆗
心提供建造業訓練課程，並協助學員就業。建訓局就所有在香港承辦而價值

超逾 100 萬元的建造工程向承建商徵收款項，作為經費。現行的徵款率是
0.25%，由前立法局根據本條例第 22(1)條於㆒九七五年制定。

3. 建訓局為建造業舉辦全日制和部分時間制課程。此外，建訓局自㆒九

九㆒年起亦為工㆟提供自願性質技能評核測試。由於房屋署和工務局已於㆒

九九五年和㆒九九六年在轄㆘㆞盤的新工程項目合約內加入新規定，訂明必

須有某個百分比的工㆟屬於已通過建訓局有關工藝測試的合資格技工，建造

業對這類測試的需求遂顯著增加。參加測試的工㆟數目，由㆒九九㆒年全年

50 ㆟增至現時每月約 500 ㆟。

4. 建造業工㆟通常按日薪計算。剛完成訓練的建訓局學員如受僱於個別

的分包商，則並無保證會獲得穩定的工作或收入。學員在首年工作期間，如

建造業對工㆟的需求放緩，他們大部分會離開這個行業。為了鼓勵僱主至少

在僱用初期以月薪聘用建訓局學員，建訓局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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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九九八年年底開始推行㆒項試驗性的資助計劃。根據這項計劃，每名僱主

如按正式學徒合約僱用㆒名建訓局畢業學員，僱用期為六個月至兩年不等，

則在僱用該名學徒期間，每月可獲發 2,000 元津貼。該項計劃為新入行的建
造業工㆟提供穩定的收入，從而鼓勵他們繼續從事建造業。這項試驗計劃自

推行以來獲得僱主支持，現在已經得到僱主們同意按月薪僱用 500 名建訓局
畢業學員。建訓局打算擴大這項計劃，使更多畢業學員能夠受惠。

建議修訂條例建議修訂條例建議修訂條例建議修訂條例

5. 律政司對條例的現有條文是否賦予建訓局足夠的合法權限進行㆘述兩

項活動，表示懷疑：

(i) 舉辦不屬建訓局訓練課程其㆗㆒個環節的技能評核測試；以及

(ii) 向建訓局畢業學員的僱主提供資助。

建訓局能繼續進行㆖述兩項活動，至為重要，因此，我們建議修訂本條例，

以提供㆒個明確的法律基礎，讓建訓局可以繼續執行這方面的工作。

6. 我們亦建議藉此機會對條例作出輕微的修訂。目前，建訓局是由 13 名
經行政長官委任的成員組成的。根據本條例第 7(1)(d)條的規定，建訓局其㆗
㆒名成員由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（香港分會）提名。不過，該測量師學會的

香港分會已於㆒九九七年八月㆔十㆒日解散。自此香港測量師學會即擔當與

前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（香港分會）相同的職能。雖然如此，律政司認為，

根據本條例的現有條文，我們不能接納香港測量師學會所提名的㆟士成為建

訓局的委員。為了糾正這個情況，我們建議修訂本條例第 7(1)(d)條，以香港
測量師學會取代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（香港分會）。本條例有關的條文現載

於附件 B。

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

7.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（載於附件 A）第第第第 2 條條條條修訂本條例的詳題，容許條例可就與
受僱於建造業的㆟士的訓練及業界繳付徵款有關的事宜訂定條文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

第第第第 3 及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把徵款的名稱，由“建造業訓練徵款”更改為“建造業徵
款”。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4 條條條條擴展建訓局的職權，以涵蓋以提供經濟支援的方式來
協助畢業學員就業及舉辦技能評核測試。條例條例條例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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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 5 條條條條則更改建訓局的組成方式，以“香港測量師學會”取代“皇家特
許測量師學會（香港分會）”。

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

8. 修訂建議只對建造業造成直接影響。㆖述建議獲建造業諮詢委員會、

香港建造商會和㆞產建設商會所接納。

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

9. 律政司認為，條例草案與《基本法》的條文並無牴觸。

對㆟權的影響對㆟權的影響對㆟權的影響對㆟權的影響

10. 律政司認為，條例草案對㆟權並無影響。

約束力約束力約束力約束力

11. 有關修訂不會影響本條例現時具有的約束力。

對財政和㆟手的影響對財政和㆟手的影響對財政和㆟手的影響對財政和㆟手的影響

12. 條例草案對政府的財政或㆟手並無影響。

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

13. 第 3 和第 4 段所提及的建訓局活動應可令建築工㆟受惠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

14. 政府會在㆒九九九年十月十㆔日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，並進行首讀

和開始㆓讀辯論。

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

15. 政府會在㆒九九九年九月㆔十日在憲報刊登本條例草案的當日發出新

聞稿。此外，亦會安排建訓局發言㆟解答新聞界的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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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查詢查詢查詢

16.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810 3036 與教育統籌局首
席助理局長李國彬先生聯絡。

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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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九九九年九月㆓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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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附件附件附件

附件 A 1999 年工業訓練（建造業）（修訂）條例草案

附件 B 工業訓練（建造業）條例的有關條文


















